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穗财采〔2024〕106号

广州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

提升政府采购效率和透明度的通知

市直各单位，各区财政局，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，各政府采购代

理机构：

为进一步深化我市政府采购制度改革，持续优化我市政府采

购领域营商环境，提升政府采购透明度和采购效率，方便各类经

营主体参与政府采购活动，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做好政府采购合同信息公开

（一）我市各级采购人应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 2个工

作日内，在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（以下简称“政采智慧云平台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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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政府采购合同，并如实填报签订时间，但涉及国家秘密、商

业秘密的信息和其他依法不得公开的信息除外。

（二）政府采购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合同，依照

政府采购法确需变更政府采购合同内容的，采购人应当自合同变

更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在政采智慧云平台上进行合同变更备案及

公告。政府采购合同变更公告应当包括原合同文本、变更后作为

原合同组成部分的补充合同文本等。

二、提升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和资金支付效率

（一）我市各级采购人原则上应在中标、成交通知书发出之

日起 10个工作日内，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与中标、成交供应

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。采购人因不可抗力原因延迟签订合同的，

应当自不可抗力事由消除之日起 7日内完成合同签订事宜。鼓励

采购人在政采智慧云平台上在线签订电子合同，通过完善电子签

章管理、合同审核等配套内控机制，进一步缩短合同签订期限。

（二）对于满足财政资金管理要求和合同支付条件的，采购

人原则上应当在收到发票后 5个工作日内按照国库集中支付有关

规定办理支付手续。采购人不得将采购文件和合同中未规定的义

务作为向供应商付款的条件。采购人和供应商对资金支付产生争

议的，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及时解决，保障资金支付效

率。

三、完善政府采购项目全流程电子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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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市政府采购项目（除涉密项目外）应全部向供应商免费提

供电子采购文件，不得强制要求供应商提供纸质投标（响应）文

件。鼓励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不断完善电子化评标场所建设。采

购人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应加快推进政府采购项目全流程电子化

实施，逐步提升全流程电子化覆盖率，探索开展跨市、跨省远程

异地评审工作。

四、优化政府采购融资担保金融服务

（一）我市各级采购人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应在采购文件编

制、合同签订、验收、付款等流程支持和配合供应商使用政府采

购合同融资贷款。在采购文件和中标、成交通知书中告知供应商

政府采购合同融资相关政策，鼓励中标、成交供应商使用政府采

购合同融资，使用电子保函产品。电子保函与银行转账等其他保

证金缴纳方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采购人不得拒绝电子保函。

（二）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大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政策的宣传引

导力度。

五、强化政策监管落实

（一）各级财政部门应加强对主管预算单位、采购人、政府

采购代理机构、供应商的培训指导，做好贯彻落实，强化监督检

查。各级主管预算单位应加强对所属预算单位的管理力度，完善

本部门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。

（二）各级财政部门、主管预算单位应充分运用政采智慧云

平台的预警、监督、统计功能，加强对采购信息公开、合同签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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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支付等政策落实情况的动态监督。充分认识提高政府采购透

明度和采购效率、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重要意义，明确工作

职责，加强协同配合，共同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政府采

购营商环境。

（三）对政府采购当事人不依法进行采购合同公告及备案，

或不按照采购合同约定向供应商支付采购资金等，财政部门将依

据相关法律法规责令限期整改，给予警告；涉嫌违规违纪或犯罪

的，依法移交纪检监察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广州市财政局

2024年 9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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